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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8号建议的

答复

张永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“加强紫玉小学路段的综合整治”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石林县城通过不断投入建设，建城区不断扩大，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员逐渐增多，城市功能不断完善。但由于规划建设相对滞后，目前石林县城农贸市场少、容纳量小，商场内设置管理不规范，城市集贸市场规划与建设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，同时，由于学校周边上下学时段人流量大，学生、家长对小商品需求量与日俱增，而学校附近小商店有限，于是导致校园周边路段占道经营、游摊走贩行为日渐增多，而且由于商贩经营区域、时间的不确定性，给城管执法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难度，致使城管执法工作每天都是从零开始，常治常有，屡教屡犯，周而复始。。
2、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近年来，针对校园周边店外经营、占道经营，摊贩沿街叫卖、占用人行道经营等不规范现象，石林县城管执法大队紧抓人居环境提升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契机，深入落实各项城市管理措施，积极开展市容环境和经营秩序综合治理，深入开展城市市容环境整治工作，积极发挥城管职能作用，切实履行城市管理工作职责，对校园周边环境及商铺超铺面经营、占道经营等行为进行整治，确保市容市貌干净整洁、店铺经营遵规有序。今年以来，针对石林紫玉小学路段占道经营突出情况，每周均集中上班队员不少于一天，开展重点专项整治，最大限度减少占道经营等违规经营现象。日常监管中安排值班市容中队将学校周边、学生上下学时段列为强制整治节点，大力抓好占道经营整治工作。在加大巡查力度的同时，派员蹲守，逐步实现规范经营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认真实施《石林县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方案》，坚持“属地为主、责任到人、分级管控”的工作思路，认真履职，将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各项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，围绕城市管理工作重点，加强巡查监管力度，努力做到无占道经营、超铺面经营、流动摊点及占道堆物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巩固整治成果，对违规行为早发现，早治理，早取缔，恢复校园周边良好环境，营造校园周边良好氛围，实现城市管理规范化、精细化、长效化。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角云春     联系电话：67786995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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